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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審議《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書》  

第 4 章  – 政府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的工作  
 

海事處處長就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於 2020 年 5 月 22 日信函附錄第 (V)部分的回應  

 
第 3 部分：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試驗計劃  
 
(20) 根據第 3.11 段至 3.13 段，推行海事處和建築署電子檔案保管

系統共用基礎系統及推行海事處系統配置分別延遲了 39 個月

及 19 個月，系統誤差連連，處理關鍵測試事故報告最長需時

518.5 天。根據第 3.16 段及 3.17 段，審計署批評政府資訊科

技總監辦公室（資科辦）及海事處監管不力，沒有定期召開

項目督導委員會及項目保證小組會議，與承辦商 B 跟進，並

監督承辦商 B 的表現。而現時資科辦及海事處分別有兩層及

三層管治架構，但上述延遲狀況極不理想，當局會否考慮重

整項目管治架構？如否，原因為何？  
 
 

海事處的回應 

 

審計署署長於 2020 年 4 月 29 日發表的報告書中備悉，推行電子

檔案保管系統共用基礎系統及海事處第一批系統配置出現的延

誤，主要由於承辦商表現未如理想所致。海事處於 2017 年 9 月獲

配置上述基礎系統後，海事處在隨後的用戶驗收測試中發現大量

系統誤差，當中大部分與功能相關，必須在 2018 年 1 月第一期推

行前修復。但由於承辦商表現欠佳，未能迅速及有效地修復系統

誤差，以致重新測試故障率亦甚高，嚴重拖慢有關項目的推行進

度。 

 

有見及此，海事處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系統測試及協助承

辦商了解和修復系統誤差。資科辦、海事處與承辦商頻密地加開

多次會議，以確保承辦商能充分了解相關系統誤差。資科辦及海

事處亦分別發出了多封警告信及催辦電郵。 

 

海事處非常認同須密切監察電子檔案保管系統項目，以確保項目

能順利及如期推行。在這方面，海事處設立了三層管治架構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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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督導委員會、項目保證小組及項目推行小組。項目督導委員

會負責督導項目進行，並就項目推行提供整體方向和管理，以及

監督項目進度。項目督導委員會從業務、用戶和技術三方面檢討

項目表現、批准驗收項目成果、就改動要求作出安排及審批項目

以便進行下一階段工作。經項目督導委員會授權，海事處設立了

項目保證小組，以確保遵行品質保證標準和品質控制程序，並適

時採取品質控制的跟進行動。項目推行小組向項目保證小組負

責，獲委派按項目時間表完成工作。項目推行小組作為管理人員、

用戶和承辦商三方之間的溝通橋樑，在工作層面與用戶和承辦商

緊密聯繫。 

 

如上文闡述，在三層管治架構下，各層均有不同的角色和職能，

並協同合作，力求按資科辦和政府檔案處的建議落實有效管理資

訊科技項目及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。在各方努力下，海事處按

四期分階段模式推行的電子檔案保管系統已在 2019 年 8 月及 2020
年 4 月分別推出，供第一期及第二期使用者採用。我們有信心項

目餘下兩期能如期有序地推行，並於 2021 年中全面推行整個項

目。由於推行工作已接近後期階段，我們認為在現時情況下維持

三層管治架構最為適切。同時，海事處已加強監察電子檔案保管

系統項目的進度，並已安排定期召開項目督導委員會及項目保證

小組會議。海事處將會繼續密切監察承辦商適時提交的項目進度

報告，以向項目督導委員會及項目保證小組匯報。 

 
 
 
 
 
 
 
 


